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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2022 年度土地估价行业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

宁夏土地估价师协会、各相关土地评估机构：

为规范土地估价行业监督检查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现将《宁

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2 年度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督检查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附件：2022 年度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

查工作方案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

2022 年 8 月 12 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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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监督检查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加强土地估价

行业事中事后监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《自然

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发布<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

检查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19〕

39 号）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

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2〕13 号）《自然资源厅关于

做好 2022 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

〔2022〕12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自治区土地估价行业实际，

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“依法依规、公开透明、规范简约、稳步推进”的原则，

建立健全以双随机抽查为主、专项检查为辅的新型监管机制，通

过对土地估价行业实施公平、规范、有效的事中事后监管，进一

步规范从业机构和人员执业行为，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，优化

行业营商环境，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。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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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监督检查实施主体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。

（二）监督检查对象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土地估价机

构及其土地估价专业人员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事项：对土地估价专业人员和土地估价机构

执业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。

1．对土地估价专业人员重点监督检查以下事项：（1）私自

接受委托从事业务、收取费用的；（2）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

从事业务的；（3）采用欺骗、利诱、胁迫，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

土地评估专业人员等不正当手段招揽业务的；（4）允许他人以本

人名义从事业务，或者冒用他人名义从事业务的；（5）签署本人

未承担业务的评估报告、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评

估报告的；（6）索要、收受或者变相索要、收受合同约定以外的

酬金、财物，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；（7）其他违反法律、

行政法规行为情况的。

2．对土地估价机构重点监督检查以下事项：（1）利用开展

业务之便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；（2）允许其他机构以本机构名义

开展业务，或者冒用其他机构名义开展业务的；（3）以恶性压价、

支付回扣、虚假宣传，或者贬损、诋毁其他评估机构等不正当手

段招揽业务的；（4）受理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业务的；（5）分别

接受利益冲突双方的委托，对同一评估对象进行评估的；（6）出

具虚假土地评估报告或有重大遗漏的土地评估报告的；（7）未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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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期限保存土地评估档案的；（8）聘用或者指定不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》等规定的人员从事土地评估业务的；

（9）质量控制和内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对本机构的土地评估专

业人员疏于管理，造成不良后果的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（一）检查对象确定方式：采取重点抽查方式确定监督检查

对象：一是被投诉、举报和有违法、违规、违纪记录等情况的土

地估价机构和估价专业人员。二是注册地在银川市外、自治区内

的土地估价机构和备案估价专业人员。三是自治区外注册、其分

支机构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土地估价分支机构及其备案

的估价专业人员。

（二）检查方式：本次监督检查采取后台式监督检查。除已

有明确线索需开展实地或“上门”检查外，主要对机构提交的有

关材料进行后台核查。土地估价报告通过全国土地估价报告备案

系统，随机抽取被抽机构年度内（2021 年 8 月 1 日-2022 年 7

月 29 日）的土地估价报告，每个被抽机构随机抽取 1 份评估报

告。土地估价报告委托宁夏土地估价师协会抽取专家进行审查。

四、检查程序

（一）确定监督检查人员。监督检查人员由自治区自然资源

厅确定。检查人员人数应为 3 人（含）以上的单数。土地估价报

告质量委托宁夏土地估价师协会抽取专家进行检查。



！！— 5 —！！

（二）组织实施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人员通过对监督检查对

象提交的有关材料核查，针对监督检查重点事项内容逐项进行检

查。委托宁夏土地估价师协会组织专家对土地估价报告进行审

查。

（三）提出处理意见。检查结束后，监督检查人员根据法律

法规和土地估价技术标准等，对被抽查对象的抽查情况编制监督

检查报告，提出检查结论和处理意见。有违法违规情形的，提出

行政处罚、纳入异常名单、黑名单等建议，按法定程序予以处理。

（四）结果公布与运用。监督检查结论在检查结束后 20 个

工作日内完成，并上传至自然资源部全国土地估价行业监管系

统。涉及行政处罚的，在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

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坚持依法行政。监督检查人员要严守廉政与保密承诺，

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制度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开展监督检查

工作。监督检查过程要做到全程记录、证据完整、合理合法、责

任可溯，实现公平公正监督，阳光透明检查。

（二）加强信息反馈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自然资源开发利用

处做好具体组织实施工作，宁夏土地估价师协会做好相关配合协

助工作，并将工作中掌握的重点问题与有关线索及时反馈至自治

区自然资源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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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结果运用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综合监督检查结

果和行业监管情况，建立完善企业信用档案管理机制。对本次监

督检查中的诚信执业土地估价机构，给予下一年度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监督检查免检待遇。

附表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2 年度土地估价行业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对象及抽审土地估价报告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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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2 年度土地估价行业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检查对象及抽审土地估价报告表
序号 机构名称 估价报告备案号 估价项目名称 估价目的 备案时间

1 中卫市利源评估事务有限公司

2
宁夏正联土地房地产评估事务所

（有限公司）

3 宁夏瑞正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

4
宁夏中和瑞衡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

估价有限公司

5
北京仁达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

公司银川分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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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2 日印发


